杭州师范大学定向就业研究生协议书

甲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：

乙方：杭州师范大学

丙方（学生姓名）：

根据教育部关于研究生招生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凡录取为我校定向就业的研究生者，须与定向就业单位及学校本协议。各方经协商一致，协议内容如下：

一、丙方被录取为乙方的(全日制/(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录取专业代码：             ，专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基本学制：     年。

二、乙方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负责丙方的政治思想教育、业务培养和学籍管理。

三、丙方在修业期限内，全日制研究生须全脱产学习，非全日制研究生可采取灵活学习方式，并自觉遵守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。如因丙方原因导致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学业，乙方有权将丙方退回甲方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丙方自行承担。

四、丙方在基本学制内的学费为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（大写）圆整（¥________）。学费须在每学年开学注册前按乙方公布的缴费方式足额缴纳，乙方凭缴费凭证办理报到注册手续。

五、丙方相关人事档案、工资和医疗等人事关系不转入乙方。丙方在读期间的奖助政策，依据乙方最新公布的研究生奖助工作相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丙方毕业后工作安排等具体事宜由甲、丙双方商定。

七、本协议由甲方签字盖章、丙方本人签字后交我校盖章。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有效期至丙方按乙方规定办理完离校手续之日止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各执一份。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

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